
申报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简明情况登记表

	姓  名
	徐从玲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8.8
	参加工作时间
	2010.10
	主要工作简历
	1、2011年7月至2013年3月，任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安徽分所审计专员。主要工作：参与被审计单位财务、税务等方面的咨询项目；参与被审计单位投资并购中的尽职调查等咨询项目；协助注册会计师完成被审计单位的股份制改制与上市服务、中小企业改制与新三板挂牌服务项目等。

2、2013年4月至2015年9月，任安徽海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主管。主要工作：在财务总监的领导下，全面主持会计核算工作，建立和完善公司会计核算体系，组织核算工作运行高效有序，保证及时、准确、完整地编制公司财务报表，定期进行账务分析。

3、2015年10月至今，任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财务处处长。主要工作：对处室内部岗位设置、人员配备、核算组织程序等提出方案并实施；选拔、培训和考核财会人员；贯彻国家财税政策、法规，并结合学院具体情况建立规范的财务模式，指导建立健全相关财务核算制度，同时负责对学院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进行各项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及费用的预测、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负责对本部门财务人员的管理、教育、培训和考核；组织指导编制财务收支计划、财务预决算，并监督贯彻执行。

	工作单位
	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联系
电话
	17705658677
	
	

	现任职务
	财务处处长
	现从事何种技术工作
	中级会计师
	
	

	现专业技术资格及任职时间
	中级会计师 2013年10月27日    
	
	

	学

历
情

况
	毕业时间
	学       校
	专业
	学历
	学制
	学位
	
	

	
	2009年7月
	安徽审计职业学院
	内部审计
	专科
	3年
	无
	
	

	
	2011年7月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
	会计
	本科
	2年
	学士
	
	

	
	
	
	
	
	
	
	
	

	继续教育情况
	已完成
	考核结果
	优秀
	
	

	是否破格申报
	否
	公示情况
	已公示，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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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现职以来只要从事安徽海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财务管理相关工作，发表论文两篇，具体如下：

1、牵头制订、修订《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财务管理制度》、《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差旅费报销规定》、《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资金管理规定》、《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学杂费管理办法》等八项财务制度，通过落实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有利于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真正构成议事有规则、管理有办法、操作有程序、过程有监控、职责有追究的良好格局；
2、主持引入会计信息系统，提高会计工作效率；
3、做好财务分析工作，为管理决策提供财务支撑；
4、牵头强化债权债务和已交付使用未决算基本建设项目的监管与清理，对往来资金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清理；
5、积极推动预算管理工作，建立预算绩效考评体系，明显提高学院财务管理水平


	主要论文著作
	1、独立撰写论文《高校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发表于《商讯》（国内统一刊号：CN44-1563/F,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1-6728，出版社：商讯杂志社有限公司）2019年9月下总第181期，P129-130页，3963字；

2、独立撰写论文《浅谈高校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发表于《经营者》（国内统一刊号：CN50-1018/F,国际统一刊号：ISSN1672-2507，出版社：经营者编辑部）2019年10月 第33卷，第561期，P105-106页，3994字。 

	
	
	业务获奖情况
	1、2014年，被安徽海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评为“2014年度优秀员工”称号；

2、2017年，在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2016-2017年度“三育人”先进个人表彰中被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3、2020年，在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2019-2020年度“三育人”先进个人表彰中被评为“优秀管理服务工作者”荣誉称号。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职称管理部门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1.申报人须填写本表，不另附纸，A3纸打印； 2.“现从事何种专业技术工作”栏中，须根据“标准条件”适用范围和取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填写专业名称；3.取得2种以上学历（学位）的，从第一学历开始填写（由低到高）；   4.论文著作须写明刊物名称、刊号、发表日期、出版社名称、字数等；                                                                   5.职称管理部门是指，按照属地原则进行分级管理，具有相应级别职称管理权限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省直有关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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